潍坊学院校内设施使用承诺书
依据《山东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有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(鲁财资〔2010〕50号)及学校相关规章制度，本人/本单位自愿就有关事宜作如下承诺：
1.校外单位在使用校内设施前，须向承办单位提供真实、合法、有效的资质证明及相关材料，全力配合完成资格审查工作;
2.使用单位与承办单位须共同确保活动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，严禁开展任何违法违规、违背公序良俗或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，活动期间应自觉维护良好的校园秩序，杜绝违规作业；
3.活动开展前须进行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，严禁携带爆炸物、易燃易爆品及其他危险违禁物品进入校园，提前制定并落实防火、防拥挤踩踏、防意外伤害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；
4.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改变房屋及设施的建筑结构，使用期间应爱惜场内设备设施；若因使用方原因造成器材、设施损坏或丢失，将严格按学校规定照价赔偿。如发生自然损耗或故障，应及时通知管理单位，并积极配合修复工作；
5.严格遵守学校各项管理规定，不违规悬挂或张贴标语，服从相关部门的指导与监督检查；严禁在校内设施区域吸烟、随地吐痰或乱扔杂物，保持环境整洁；
6.活动结束后须认真检查设施设备的使用状况并做好交接记录，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。离开前务必确认水、电、气源已全部切断，设备复位，门窗关闭完好，并将场地清理干净。
使用人/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使用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设施楼号及位置）
房屋/设施管理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使用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；
使用费总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仅有偿使用填写）
本单位/本人承诺于______年___月___日前，将房屋设施及内部资产全部完好交还设施管理单位。届时属于使用方的可移动物品同步搬离；逾期未搬离的，管理单位有权自行处置。若违反上述任何承诺，学校有权立即采取相应措施责令停止活动，并追究相关责任。
使用单位与承办单位的其他约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使用人/单位
签字或盖章：

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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